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涉及产权保护的规章、 

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2018〕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对增强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和投资意愿、推动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部署，营造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

济产权和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开展涉及产权保护的规章、规范性文件

清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清理范围 

此次清理的范围是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部门制定

的规章，以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国务院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清

理的重点是，有违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财产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各

类产权的规定，不当限制企业生产经营、企业和居民不动产交易等民事主体财产权利行使的

规定，以及在市场准入、生产要素使用、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等政策方面区别性、歧视性对待

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的规定。 

二、清理职责 

清理工作坚持“谁制定、谁清理”的原则。国务院部门制定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由制定部门负责清理；部门联合制定或涉及

多个部门职责的，由牵头部门负责组织清理；制定部门被撤销或职权已调整的，由继续行使

其职权的部门负责清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规范性文件，由实施部门提出

清理意见和建议，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 

国务院各部门在开展清理工作的同时，认为法律、行政法规存在不利于产权保护的有关

规定，应当提出具体建议、修改方案和修改废止理由，并公开征求意见。 

三、清理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要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部署的各项任务和上位法修改、废止情况，逐项研究清理。规章、规

范性文件的主要内容与《意见》相抵触，或与涉及产权保护的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的，要



予以废止；部分内容与《意见》不一致，或与涉及产权保护的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的，要

予以修改。要确保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应改尽改、应废尽废，使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四、结果报送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及时将清理结果报送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汇总。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应于 2018 年 10 月底前将本地区、本部门的规章、规

范性文件清理结果报送国务院，同时抄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国务院有关部门应于

2018 年 8 月底前将法律、行政法规的清理意见、修改草案和说明按立法程序报送国务院，并

抄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应于 2018 年 12 月底前将上述清理

情况汇总后报送国务院。 

五、组织实施 

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清理工作的重要性，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具体方案，明确责

任分工和时限要求，抓紧开展清理工作。要强化监督检查，建立涉及产权保护的规章、规范

性文件清理工作长效机制，根据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工作进展动态清理。对清理不及时、影响

产权保护任务措施有效落实的，要依法依规予以问责。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宣传报道，广

泛听取社会公众意见，并向社会公开清理结果。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要加强统筹协调指

导，及时跟踪了解进展情况，研究解决共性问题，确保清理工作顺利完成。 

附件：1.规章清理情况统计表 

      2.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统计表 

国务院办公厅           

2018年 5月 5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1 

 

规章清理情况统计表 

 

填表单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制定单位名称   

已废止的规章 序 号 规章名称 废止日期 备 注 



        

        

已修改的规章 
序 号 规章名称 修改日期 备 注 

        

        

拟废止的规章 

序 号 规章名称 时间安排 备 注 

        

        

拟修改的规章 
序 号 规章名称 时间安排 备 注 

        

        

  

 

附件 2 
 

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统计表 

填表单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处理结果 类 别 数 量 

已废止的 
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部门规范性文件   

省级政府及其部门规范性文件   

市级政府及其部门规范性文件   

县级政府及其部门规范性文件   

合 计   

已修改的 
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部门规范性文件   

省级政府及其部门规范性文件   

市级政府及其部门规范性文件   

县级政府及其部门规范性文件   

合 计   

拟废止的 
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部门规范性文件   

省级政府及其部门规范性文件   

市级政府及其部门规范性文件   

县级政府及其部门规范性文件   

合 计   

拟修改的 
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部门规范性文件   

省级政府及其部门规范性文件   

市级政府及其部门规范性文件   

县级政府及其部门规范性文件   

合 计   
 

 

 


